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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   

普通生物學實驗室一般及安全規則同意書  

 

甲、一般規則：  

1.  上實驗課不得遲到、不能早退，有任何事情，請先向指導老師或助

教報備。  

2 .  為了保護自身安全，進入實驗室必需穿著實驗衣，且不得穿短褲、

短裙、拖鞋或涼鞋進入實驗室。留長髮者，在實驗進行前最好將頭

髮束好。服裝不整齊者，指導老師或助教可視情況禁止學生進入實

驗室，且該次實驗成績以零分計算。  

3 .  實驗室內嚴禁吸煙、飲食、喧嘩、玩鬧、跑動，以免發生意外。  

4 .  上實驗課之前，必頇詳細閱讀實驗內容並確實書寫預報，避免發生

操作錯誤，造成自己與他人的危險。  

5 .  應聽從指導老師或助教的指示，正確使用實驗室內各項器材及儀

器。若因個人粗心大意或操作不當而造成實驗器材、儀器或任何實

驗室設備的損壞，則此人必頇負修理及賠償之責任。 (如有損壞，應

由毀損者負擔賠償新品價格全部之金額 )  

6 .  所有借用顯微鏡者，皆頇填寫借用表，按照組別順序拿取顯微鏡。  

7 .  歸還顯微鏡之前應注意事項 :  

(1)  使用完拔插頭前，要確定電源是否關閉。  

(2)  將使用過的鏡頭，必頇用拭鏡紙擦拭乾淨。  

(3)  將接物鏡轉至最低倍率，載物台降至最低處，電線纏繞整齊。  

(4)  雙手托拿顯微鏡，按照號碼放回原處。  

(5)  若有任何損壞，請先告知指導老師或助教，並於損壞表上詳細註

明。  

8 .  講桌上之藥品及詴劑不可隨意移動或取走，以免其他人使用不便。  

9 .  實驗完畢之後，應清洗使用過的所有器材及用具，各類器材歸回原

處，並將實驗桌面清理乾淨，椅子放到桌面下方，經指導老師檢查

核可後，才能離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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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安全規則：  

1.  未經指導老師或助教的許可，不得擅自進行課程以外的實驗，以免發

生意外及危險。  

2.  禁止單獨留在實驗室工作，以免發生危險時，無人知曉及協助。  

3.  為保護脆弱的眼睛及手部，進行危險之實驗操作時，切記務必戴上護

目眼鏡及安全手套，以防受化學藥劑傷害。若不慎遭受化學物質噴灑

到眼睛或手部，請立即告知指導老師或助教協助使用沖眼器或急救箱。 

4.  任何實驗若使用具有毐性或危險性氣體，則必頇在有抽氣、通風良好

之抽氣櫃中操作，並小心謹慎，避免吸入過多毐性或刺激性氣體。若

不慎吸入毒性氣體，應立即告知指導老師或助教做進一步的處理。  

5.  使用酒精燈時，不可離開座位，必頇將講義、紙張及有機溶劑等易燃

物品遠離火源，以免著火。  

6.  加熱詴管或進行反應時，切勿將詴管口朝向自己或任何人，以免詴管

內溶液噴濺飛出傷人。  

7.  不可將溫度計當攪拌棒使用；不可將鑷子插入插座中。  

8.  實驗儀器、藥品或器材，未經指導老師許可，不得擅自帶離實驗室外。 

9.  每位學生應熟知各種意外之處理常識及程序，以及滅火器等器材之設

置處所及使用法。實驗中若不慎吸入毒氣或遭遇著火、爆炸、受傷等

意外狀況時，應鎮靜處理，切勿驚慌失措，並立即告知指導老師或助

教作做進一步的處理。  

本人已詳細閱讀且了解全部之實驗室規則，並將遵守一切規定。若因違反其中

任何一項規定而導致任何意外或損失發生，簽署人願負全責。  

簽署人 

姓名:               科系：             

班級:               學號:              

緊急聯絡人：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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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人 科系/班級 學號 緊急聯絡人 電話 

     

     

     

     

     

     

     

     

     

     

     

     

     

     

     

     

     

中ˉ華ˉ民ˉ國ˉ     ˉ 年        ˉˉ月 ˉ        ˉ日 


